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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东吴学院

苏大东吴〔2020〕9号

东吴学院领导班子听课制度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,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引导

教师潜心教书育人，争做“四有好老师”，完善教学质量保

障体系，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教学运行情况，加强教学服务与

管理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一、 听课人：

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

二、 听课次数：

“双肩挑”领导每学期不少于 5 次。其余的原则上每月

至少 2次，每次至少 1 课时，每学期不少于 10 次。

三、 听课范围：

本院教师承担的课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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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听课要求：

1、采用“四不两直”的方式到不同校区、不同的教学班

听课；

2、重点检查教师立德树人、教书育人情况。听取教师对

教学软硬件等教学资源、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；

3、检查课堂纪律、课堂气氛和教学效果，了解学生对课

程内容、讲授水平和使用教材等方面的意见；

4、听课结束后，填写《东吴学院领导班子听课记录表》，

并交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存档。教学管理办公室对听课记录

进行整理。 对于发现的问题，学院领导要及时研究，提出对

策。

五、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东吴学院

2020 年 9 月 28 日

东吴学院综合办公室 2020年9月28日印发


